
 律法与行为之约
 的关系

 【申4章】

 引言

 行为之约的两
 种不同叫法

 行为之约
 称这约是行为之约的时候，强调的是借着怎样的
 方式来获得永生（这方式就是“行为”或“工作
 ”）。

 生命之约  称这约是生命之约的时候，强调的是守住这约将
 得到什么（即“永生”）。

 特别强调方
 式的原因

 因为人失败了，强调方式可以让人思想人在这约里乃是一群在亚当里
 堕落的、通通都犯了罪、违背了这约的罪人，使每一个人知道，在这
 堕落的罪行中，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行为之约与恩
 典之约的标记

 行为之约

 行为之约有一个明显的标记，那就是“园中各样树上
 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
 可吃”，它强调了“你可以”和“你不可”，也就是吩咐人
 做什么，以及禁止人做什么。

 恩典之约  恩典之约也有一个明显的标记。创世记第三章15节
 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是“神要叫”。

 之所以有不同的叫法，是因为在亚当堕落之前，神借着这个
 方式要把永生赐给人，所以称创世记第二章16-17节是神与
 人所立的生命之约。但亚当失败了，堕落了，相对恩典之约
 而言，就称它为“行为之约”，或者“工作之约”。在亚当堕落
 之前，重点强调上帝借着这约要把什么赐给照着祂自己的形
 像所造的人；在堕落之后，强调在这个约中神是以怎样的方
 式使人获得永生。

 行为之约强调的是“上帝让人自己去做”，而恩典之约强
 调的是“神要自己做这事”，这是神亲自作成的。这是在
 两个约的对比中可以明显看到的一个重要标记。

 行为之约的精义  【创2：16-17】的精意

 【罗5：12-21】

 亚当  保罗用到“悖逆”、“过犯”、“犯罪”三个词，来解
 释亚当违背了行为之约

 基督
 当论到基督的时候，保罗说：因一人的顺从……
 因一人的义行……，他用“顺从”、“义行”，即与亚
 当完全相反的词来解释。

 行为之约中的“顺从”

 亚当
 应当以顺从上帝的心遵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
 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基督

 以顺从天父的
 心遵行吩咐的

 “你要尽心、尽性、尽
 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
 如己。”

 以顺从天父的心丝毫没有犯神在十条诫命中
 所禁止的。

 当祂以这样生活来顺服
 天父的旨意的时候，祂
 所行的，就被看作是一
 次的“义行”，因为照着
 律法生活就是行公义。

 行为之约的精意乃
 是叫人“顺从”、“遵
 行”、“遵守”。

 我们把亚当与基督作对比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行
 为之约背后的精意。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道成肉
 身，透过祂一人一次的顺从，与一人一次的义
 行，我们很难理解行为之约中竟然有这样的意
 思。如今，我们之所以能够明白这奥秘，完全是
 真理的圣灵藉着圣经光照我们，才能明白的。否
 则，一个在亚当堕落的罪人，已经被罪弄瞎了心
 眼，绝对不能靠自己明白属灵的奥秘。

 刻于心中的律法

 保罗在【罗2：14-15】这两节经文中，清楚地告诉我们，起初被造的人就其被造的本性来讲，上帝是把律法刻在
 了人的心里，就连堕落后的人，在他们的良心的见证下，都不可否认这个事实，因为他们心中有是非之心的较
 量，这正是律法的功用。因此，他们的良心见证在他们的心里有一部律法。他清楚地知道一件事情是对的或是错
 的；他虽然能判断对错，但他没有力量行善，却只能行恶。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毫无疑问，祂是照着自己的形
 像造的，因此，被造的人就有真理性、仁义性、圣洁性，而这些功能都是跟法性有关的。也就是说，上帝起初造
 人时，就把律法——“公义之相”刻在了人的心里，然后，使人运用真理性、仁义性、圣洁性这三大功能，照着律
 法或说“公义之相”生活。

 因为爱所以顺服

 闺蜜般的爱

 上帝造了人，并且与人立了生命之约，也把普遍恩典给人，这就显明上帝就是爱，祂也以普
 遍的爱来爱被造的人。不过普遍的爱，就是对每一个人的爱；人与神之间的这爱的关系就如
 同闺蜜般的关系。但上帝更愿意被造的人跟上帝之间这爱的关系能够发展、上升到如同夫妻
 般的亲密关系。就这一种爱，人起初被造的时候还没有达到。

 夫妻间的爱

 人与神之间
 永生的关系

 神在行为之约中
 给人永生的应许

 为了能够把亚当的属灵生命显明出来，上帝与亚当立了行为之约。也就是
 说，命令他带着荣耀上帝、感谢上帝，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上帝的
 心，在生活中遵守律法。由于当时，即在堕落前，他们的生活是简单的，因
 此，神就以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又以分别善恶树不可吃，作为
 记号，为的是可以在生活中显明人对上帝的顺服与否。如果亚当能本着爱上
 帝的心、荣耀上帝的心、感谢上帝的心，在生活中遵守这约，就是完全地顺
 服上帝；这样行虽然是被造之人当尽的本分，然而上帝还应许人因此可以得
 到永生，即在属灵生命上达到与上帝之间亲密的爱的关系，也就是在这样的
 爱中，永远活在上帝面前，这就是永生。

 亚当对夏娃的爱是在肉体生命当中的一种超然的爱；但是现在，上帝要他在属灵
 生命中，能够像在肉体生命中爱夏娃那样来爱上帝，即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地爱上帝；亚当如何才能够成为一个在属灵生命当中这样爱上帝的人呢？只要他
 为着爱上帝的缘故，以爱上帝的心，爱上帝的动机，遵守上帝刻在他心里的律
 法，这样，他就在属灵生命当中，达到了跟上帝之间爱的亲密关系。我们从十条
 诫命的总纲中知道，“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主你的神。”如果亚当能
 够以这样的心来遵守上帝的律法，或者说，以这样的心来遵守行为之约，那么，
 他就达到了与神之间的永生关系。

 行为之约中的
 “约”与“条款”

 约  约所强调的是立约双方的关系，上帝愿意借着行
 为之约跟人建立更美好的生命关系。

 条款  条款强调的是责任，乃是让人完全地顺服上帝，
 遵行神在人心中所刻上的公义的律法。

 在这约中，亚当是代表。如果作为约的代表背了约，就
 等于他所代表的人全都背了约。众人在他里面都成为罪
 人，都成为悖逆之子，都成为该死该灭亡的罪人。若不
 是另外一位恩典之约的代表——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
 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亚当里一同灭亡了。

 亚当清楚地知道上
 帝与他立约的精意

 创世纪第二章16-17节只是字句，对于没有堕落的亚当来
 讲，透过这字句的行为之约，他完全知道，神乃是要他以
 爱上帝的心来顺服上帝的精意。

 引言

 人应当以爱神的心、
 荣耀神感谢神的心照
 着心中的律法生活

 当人享用上帝所赐予我们的普遍恩典时，而且知道祂是创造者，我们
 是被造者，因此人就知道，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责任乃是要荣耀神、感
 谢神，即当以这样的动机来管理万物，也当以这样的动机照着律法过
 公义的生活。

 【约14：21】

 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约14：21）这并
 不是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是前提条件，只有满足这条件，就成为一个爱
 神的人；相反，这里的“爱我”并不是遵守律法的结果，因为经文说这人“就
 是”爱我的，不是说“就成为”爱我的人。所以，这节经文的正确理解应该
 是：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就显出这人就是爱我的。也就是说，一个真正
 爱主的人，必然会为爱主而遵守祂的命令或律法。在前面的第15节，祂说：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爱我”是守律法的前提，因为只
 有爱主的人，才会发自内心地遵守主的命令。

 上帝把普遍的恩典赐给人，使人享用上帝所赐的
 普遍恩典。为此，人在上帝面前就有义务、有本
 分来过荣耀上帝、感谢上帝的生活。一个人知道
 应当这样荣耀上帝、感谢上帝，这是一个人动机
 的问题，是心态的问题，并且还应该知道，如何
 生活才是祂所喜悦的，那就是照着心中的律法，
 即“公义之相”生活，行出公义。

 思考问题

 1、为什么“生命之约”又叫“行为之约”？
 2、“行为之约”与“恩典之约”的标记分别是什么？它们分别强调了什么？
 3、十条诫命的精意是什么？行为之约的精意与十条诫命的精意从本质上相同吗？
 4、神在行为之约中给人的应许是什么？
 5、我们应当以怎样的动机来遵守上帝的律法？
 6、行为之约中“约”与“条款”分别强调了什么？


